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美达教育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平军
代理人：何玉平
联系方式：13870785643
地  址：江西省樟树市城北工业园金属产品交易中心三楼美
达集团 
被投诉人1：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蓝水生
联系人：蓝水生
联系方式：13698063012
地  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东山街道办事处官坑工业园 
被投诉人2：江西优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冠生
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方式：0797-8590568
地  址：上犹县文兴路建筑企业孵化中心4楼
被投诉人3：上犹中学南校区
法定代表人：周斌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方式：0797-8536758
地  址：上犹县迎宾大道199号
投诉人因不满意被投诉人江西优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24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于2024年8月5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2024年8月12日予以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采购项目名称：上犹中学南校区第三批设施设备采购项目教学办公家具、学生宿舍设施等
采购项目编号：JXYX2024-SY-G004  包号：无
采购人名称：上犹中学南校区
代理机构名称：江西优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采购文件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6月15日
采购结果公告：是
公告期限：2024年7月11日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1:
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在此次公开招标项目不符合中小微企业，乱提供中小微企业声明函。
投诉事项2:
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在此次公开招标项目中报价低于市场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低价谋取中标。
投诉事项3:
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销售的鑫春阳品牌，根本就是乱填、乱写。没有此品牌型号或者乱填写品牌型号，无法保证货物的品质。
投诉事项4:
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怀疑其检测报告造假。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
投诉事项一和投诉事项四请财政部门(采购办)进行核查。投诉事项二与投诉事项三请代理公司与业主核查，还招投标一个良好的环境，给各位学生争取到好的产品，严厉打击这种无良公司。谢谢!
被投诉人1答复：
关于投诉事项1:我公司参加本项目投标所填写的关于货物制造商的中小微企业声明函数据为江西春阳家具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与江西春阳家具集团有限公司2024年4月后中标公示的中小微数据一致，我司中小微只是营业情况按招标文件要求数据四舍五入项保留了两位小数点，投诉人所出证的江西春阳集团中小微声明函为 2024年1月投标，2023年度数据还未审计，所提供数据为2022年营业数据。所有资料相关部门可通过江西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查证。
关于投诉事项2:关于价格的问题，开标时还有两家公司低于我公司报价，完全不存在乱报价及不能响应货物质量的问题，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及其技术要求，商务条款更是优于招标文件。
关于投诉事项3: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所提供的品牌为“鑫春阳”，型号是产品编号，为制造商内部编写，编号相当于人的名字一样，相同的名字，有不相同的人，不存在乱写。我公司响应招标文件技术要求，江西春阳家具集团供货无数的政府采购项目，并已验收，完全能够保证货物质量。
关于投诉事项4:我公司所提供检测报告都可通过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所有报告都有原件，招标代理机构、采购人都已经核实，相关部门也可以随时核查。
被投诉人2答复：
关于投诉事项1：经查看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关于投诉事项2：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无法判定中标人的报价低于市场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低价谋取中标。
关于投诉事项3：经查看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关于投诉事项4：经评标委员会评定，我公司核对，检测报告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被投诉人3答复：
关于投诉事项1：经查看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函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关于投诉事项2：根据投诉人提供的材料无法判定中标人的报价低于市场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低价谋取中标。
关于投诉事项3：经查看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的投标文件，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关于投诉事项4：经评标委员会评定，我单位核对，检测报告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三、复议情况及专家论证意见
质疑和投诉概况。投诉人江西美达教育设备集团有限公司于2024年7月15日向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提起质疑，2024年7月24日代理机构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答复不满意，于2024年8月5日向上犹县财政部门提起投诉。
质疑和投诉事项一致，有以下四项:
一是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在此次公开招标项目不符合中小微企业，乱提供中小微企业声明函。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略，详见投诉书)。
论证意见:投诉事项1无事实依据，建议驳回。
二是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在此次公开招标项目中报价低于市场价，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低价谋取中标。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略，详见投诉书)
论证意见:投诉事项2无事实依据，建议驳回。
三是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销售的鑫春阳品牌,根本就是乱填、乱写。没有此品牌型号或者乱填写品牌型号,无法保证货物的品质(略，详见投诉书)
论证意见:投诉事项3无事实依据，建议驳回。
四是该项目中标供应商江西航奥智能家具有限公司，怀疑其检测报告造假(略，详见投诉书)。
论证意见:投诉事项4无事实依据，建议驳回。
建议按照《质疑和投诉管理办法》(94号令)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四、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基于专家论证和有关调查事实，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投诉人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上犹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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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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